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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镁金属空气电池》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的通知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《团体标准管理规定》（国标委联【2019】I的规定，《镁金属空气电池》团体标准现公开征求意见，征求期限自2023年12月27日起到2024年1月26日止，有关意见请反馈至本会秘书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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